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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沪环执法〔2023〕94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2023年上海市突发环境
应急事件风险隐患排查及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 

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，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自贸区临港新片

区管委会，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，市环境执法总队、市辐射安全

中心、市固化管理中心：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新井煤业

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坍塌事故重要批示精神，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

于深入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》及市安委办

《关于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切实加强当前安全防范

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深刻吸取近期各地连续发生的爆炸、火灾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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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的教训，结合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，现将开展 2023 年

本市突发环境应急事件风险隐患排查及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

隐患排查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安全及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

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按照生态环境部和市委、市政府加强风险

隐患排查的要求，统筹抓好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，牢固树立生态

环境领域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

年行动“回头看”工作、重要时段节点安全保障、突发环境事件

和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、危险废物风险集中治理

等为抓手，全面排查整治事故隐患，精准发现和严厉打击各类环

境违法行为，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坚决遏制重特大突发

环境事故的发生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重点内容 

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整治工作

的通知》，市安委办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局联合印发的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及市安委办、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

于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切实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隐患

排查整治的通知》要求，在 2022 年突发环境事件和生态环境领

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的基础上，常态化推进突发环境事件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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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隐患、企业环保设施安全隐患排查、危险废物领域安全隐患排

查、辐射领域安全隐患排查、水源地及应急（临时）取水口风险

隐患排查工作，持续提升生态环境安全水平。 

（一）持续开展环境风险隐患和环保设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

工作 

重点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

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切实增强企业环境

风险预防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意识；指导督促企业开展重点环保

设施和项目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落实问题隐患整改工作。高度关

注环保设备设施、废弃物处置的安全问题，紧盯有脱硫脱硝、挥

发性有机物回收污染防治、污水处理、粉尘治理、蓄热式焚烧炉

等５类重点环保设备设施的企业，通过加强源头管理、落实各方

责任，制定有效措施、健全管理机制、完善有关保障，指导督促

企业开展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，

有力提升企业在环保治理过程中的安全管控能力，切实推动环保

治理与安全生产的相互促进、良性发展，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和安

全生产两条底线不被突破。 

（二）持续推进危险废物专项整治 

一是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工作。以危险废物专

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重点单位、废弃危化品重点监管单位、豁免利

用处置单位以及涉及副产物产生的单位为重点，结合危险废物规

范化评估工作，开展危险废物环境安全排查整改落实情况“回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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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”，检查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中问题整改落实情况，对发现的新

问题建立问题清单，并督促企业按时推进整改，依法对发现的违

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。二是加强危险废物贮存环节管控。指导督

促企业落实环境安全的主体责任，严格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

控制标准》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》等新标准新规范

要求，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制度体系，根据危险废物属性进行

分类合规贮存，并张贴符合要求的危险废物识别标识，防止超期、

超量或违规贮存。三是强化特殊危险废物管理。督促企业加强对

易燃易爆、排出有毒气体、废弃危险化学品等特殊危险废物产生、

贮存、利用和处置环节管理，对定性不明、属性存疑的物料应开

展危险废物鉴别，并根据鉴别结论落实相应的管理要求，完善危

险废物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。 

（三）加强高风险移动探伤放射源监管 

结合辐射监管年度工作要点，加强高风险移动探伤放射源监

管，严格落实γ射线移动探伤首次作业的监督检查和执法监测，

对发现的重要问题及重大隐患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加大对违法行为

的惩治力度，消除辐射安全隐患。 

（四）开展水源地及应急（临时）取水口风险隐患排查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3-2024 年上海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

境保护相关工作的函》（沪环函〔2023〕40 号）的要求，市生态

环境局每季度对四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开展遥感卫片核查，将

疑似风险点位推送至相关区生态环境局进行初步核查；经初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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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并复核确认的问题点位，要求相关责任部门立行整改，整改结

果及时报送市生态环境局；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问题点位，相关

线索移交市环境执法总队立案查处。相关区生态环境局依据相关

法律法规，对《2023 年上海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企业名录》

内风险企业开展现场检查，高风险企业每月至少检查 1 次，中、

低风险企业每季度检查 1 次。相关区生态环境局持续开展水源一

级、二级保护区内巡查工作，巩固工业企业关闭清拆整治成效，

发现工业企业（含仓储）“回潮”问题的，应立即开展整治。 

应急（临时）取水口启用期间，相关区生态环境局每周至少

对辖区范围内应急（临时）取水口上下游各 1 公里、河道岸线向

两侧（黄浦江下游及个别跨界河道重点为取水口一侧）纵深 100

米陆域开展一次巡查检查，重点关注周边是否有违法排污、倾倒

固体废弃物等现象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本年度突发环境应急事件风险隐患排查及生态环境领域安

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自方案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至 12月 31日结束。 

（一）细化工作方案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深刻汲取全国其他地方和本市各类安全事

故教训，聚焦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“十五条硬措施”和本市“78

条”具体措施等，围绕“两个根本”要求，紧密结合大调研、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指定专人负责，

明确重点内容，细化任务措施，确保隐患排查工作落地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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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全面开展排查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管理责任，

持续推进突发环境事件及危险废物、辐射、水源地及应急（临时）

取水口等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工作，加强对企业

的帮扶指导力度，进一步提高企业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，对

于检查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要分级建立台账清单，坚持标本兼

治、长短结合、先急后缓的工作原则。 

（三）抓好问题整改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认真对照各项检查工作发现的问题，督促

企业制定整改措施、落实整改责任、明确整改期限、逐条对账销

号，切实整改到位。对检查发现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，应当

依法处理；对存在较大环境风险隐患的，坚决要求其停工停产，

并督促其整改到位。 

四、实施方式 

（一）优化检查方式 

采取企业自查、各区检查和督导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各区生

态环境局（包括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自贸区临港新片区

管委会，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，以下同）要督促企业按照规定的

内容开展自查，并将自查情况全面、客观、准确地向生态环境部

门报送。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执法机构应当结合实际，开展非现场

检查、现场检查，对重点区域、重点行业要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，

及时发现违法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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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运用多种手段 

对企业开展检查时，可以审核与其相关的审批、许可及其日

常监督执法等材料，企业报送的执行报告、自行监测、污染治理

整改方案和企业环境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、环境台账等材料，以

及其他涉及企业环境风险和环保设施项目安全风险隐患的材料。

同时用好自动监控数据、厂界报警装置、无人机、走航监测、红

外成像设备、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，科学、快速、精准地发现违

法行为和风险隐患。 

（三）加强部门联动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加强与应急、交通等监管部门的联动工作。

检查过程中发现企业在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过程中违反安

全生产规定的，应依照安全生产的有关法律、法规移交有处罚权

限的部门予以处罚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落实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监管责任，高度重视突发

环境应急事件风险隐患排查及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

工作，将排查工作作为落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基础性工

作，纳入常态化管理，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。建立统筹协调和

工作推进机制，全面推进各项任务落实，按要求按阶段及时报送

隐患排查工作推进情况。及时总结归纳排查工作中好的经验做

法，形成长效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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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，突出整治成效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和薄弱环节，组织专业

力量深入现场严督细查，真正找准制约安全生产的问题和症结，

真正排查整治各类事故隐患，严格监管执法，严厉打击违法行为。

要提高大检查精准性、有效性，加强对企业的服务指导，真正解

决安全问题、提高安全水平。要把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、

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“回头看”与大走访大调研相衔接，

周密部署、深入推进，对重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建立清单，根

据档案台账分级分类精准治理，压实责任、集中攻坚，对薄弱地

区、部位和环节要严盯死守，严防漏管失控。 

（三）加强应急响应，推动常态长效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结合排查情况，全方位做好应急监测处置

力量、装备的准备工作，科学、有力、迅速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

件尤其是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事故。要进一步做好

值班值守工作，提高重要紧急情况报告能力。要加强疫情防控、

安全生产形势研判，做好汛期、台风、冰冻、咸潮等极端天气灾

害预警工作，督促指导相关企业加强重点部位巡视检查，推动生

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常态长效。 

（四）按时报送信息，提高工作效率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专人，及时上报相关工作情况。

环境风险隐患和环保设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情况报送至市

生态环境局执法处；危险废物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报送至市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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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局土壤处；高风险移动探伤放射源监管工作情况报送至市生态

环境局辐射处；水源地及应急（临时）取水口风险隐患排查工作

情况报送至市生态环境局水处。 

 

联系人：市生态环境局执法处  钱文戎 

电  话：23116961  13916627843 

联系人：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  李健 

电  话：23117304 

联系人：市生态环境局辐射处  金峰 

电  话：23115708       

联系人：市生态环境局水处  苏平如 

电  话：23117404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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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14 日印发 


